
將資料送到藥庫組長 

不符合 符合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藥商業代請注意： 

一、 藥品申請案受理時段：週一至週五 08:30-17:00。電話：08-7665995 ext 1381。 

地點：A 棟 B1藥庫李昆運組長。 

二、 臨採藥品限化療藥品、須事審藥品及急救用藥品；其餘的藥品不適用此流程。 

三、 藥品申請案需提供「藥品照片」。 

註 1:  臨採藥品事後需經藥事管理委員會追認 

(1) 追認通過採用者，須繳納審查費 4000 元及藥品程序費 6000 元。 

(2) 追認未通過採用者，則藥品停止使用。 
 

110.06 製表 

議價 OK 議價失敗 

藥品申請案 

 
申請人書寫申請理由 

派員遞送申請案 

藥劑科審核後電聯藥商 

領回藥品申請表 

總務主任(B棟 B1)議價 

退件 

藥劑科設檔 

寶建醫療社團法人寶建醫院  臨時採購藥品申請流程 

退件 

藥劑科初審 

藥劑科主任簽核 

同意 

註 1 

不同意 

上簽至執行長 


